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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雨

近日，全总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用 3 年时

间全面推进工资集体

协商制度，引来普遍关

注。在企业普遍推行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工会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的重要内容，对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无疑深具意义。

有人认为，工资问题在非公企业矛盾

突出，该从非公企业抓起；国企劳动关系

一般都比较和谐，工资协商没有多少文章

可做；还有人说，国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缺乏某些条件……事实果真如此吗？

国企经营管理运作规范，又有民主管

理传统，劳动关系比较和谐，确是事实。

但也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劳

动关系日渐多元化、复杂化的今天，国企

劳动关系同样遭遇了一些新问题，产生了

一些新矛盾。例如，人们一般都认为，国

企特别是大型央企的职工，普遍收入较

高，其实，在其内部，也存在收入差距较大

的问题。再如，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

明显，即使是同一行业，不同区域的职工

收入也有很大差异。

更需引起关注的问题是，在国企尤其

大型央企内部，目前普遍使用大量的劳务

派遣人员。因为与企业在职人员的“身

份”不同，他们的收入普遍低于正式职工，

同工不同酬现象还较普遍，劳动争议或纠

纷隐患较多。由于劳务派遣人员的归属

问题相对复杂，合法权益常得不到切实保

障。国企如果能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探

出新路，势必能对使用了更多劳务派遣人

员的非公企业起到示范作用。

现实中，大量的商业服务业、劳动密

集型非公企业，因为规模有限、用工分散、

流动性强等特点，组建工会有困难，难以

与企业直接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同时，不

同行业职工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这

样的背景下，由行业工会代表行业职工进

行工资集体协商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个

课题同样需要国企率先摸索。

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属性与地位，使它

们在贯彻国家法律政策、履行社会责任、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方面，责无旁贷。从这

个意义上说，在国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

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率先

垂范、做得更好的问题。

张 刃

工资集体协商，国企应做示范

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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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后涨价
6时前免费吗？

重庆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李园食

堂的“半更食间”餐厅，每天早上9时后食

品大幅涨价。经理称，餐厅实行这个办

法，主要是想提高学生早餐的就餐率，同

时以优惠的价格激发学生早点吃饭，不

睡懒觉。(6月1日《长江日报》)

以9时为界，前后的价格大不一样。同

样是一碗绿豆粥，9时前买是5角钱一碗，9

时后买则变成了1.5元一碗。价格相差三

倍，这样的餐厅也算是相当有“特色”了。

按餐厅经理解释，之所以9时后价格

大涨，是想用优惠的价格激发学生早点

吃饭，不睡懒觉，促使学生早点吃饭，不

睡懒觉的出发点没错。大学生也应该养

成不睡懒觉的好习惯，但大学生睡不睡

懒觉，也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和自由。这

也更需要教师去管理，而不是由食堂去

越俎代庖。

学生食堂为何如此热心要去促使学

生早点吃饭？难道真的是出于如此“清

纯”的理由吗？恐怕未必。价格大涨了，

对谁有利？那是不言而喻的。有了这样

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涨起价来就“理直

气壮”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何只有涨

价，不见免费？既然 9 时之后价格大涨，

那6时之前吃饭，是不是就免费？果真如

此，我们才看得到食堂的诚意。而现在

是没有免费，只有涨价，你说是为学生

好，谁信呢？ 滨兵

非常道
feichangdaoF

为期一个多月的个税修正案征集意

见 5 月 31 日结束，共收到 23 万条意见。

其中，要求提高个税免征额的呼声尤为强

烈。而专家与网友分歧严重，个税新方案

最快下半年才能实施。（6月1日新华网）

在个税中设置免征额，主要是考虑保

护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在工薪所得

中扣除一部分必要的“生计费用”，维持

基本生活条件。它能够直接降低纳税人

的税负，同时又具有透明度，可以让纳税

人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税负的轻重。因此，

是否调整免征额，调整多少，自然备受关

注。但是，个税免征额也不是调得越高越

好。因为，单纯提高免征额对全体社会来

说，会带来减税，这对缩小贫富差距会起

反调节作用。同时，个税纳税面过窄，也

不利于提高公众纳税意识，对财政用于公

共支出也有影响。

我认为，关注税制的改革，其着眼点

要放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改善收入分配

关系的大方向上，不能光在个税起征点上

纠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财政

政策报告 2009/2010》显示，就宏观税收负

担率的国际通用标准而言，我国还未成为

高收入国家，但宏观税负水平已高于中上

等收入国家。这样的“重税主义”政策，

长久将会影响经济体的活力和竞争力。

有专家认为，“十二五”经济转型必须要

给企业和民众减负。中国企业的平均税

负在 40%以上，而且税种繁多，结构也不

合理。民营企业与垄断国企实行同样的

纳税标准，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客观

上压制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因此，在全面

衡量我国的宏观税负程度的前提下，包括

个税在内的我国税制需要改革，厘清关

系，优化税种，矫正“重税”，完善体制。

让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税负水平

降下来，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提振抗通

胀的整体能力。

个税改革应该说是我国税制改革的

重头戏。下一步不论是实行“综合征收”

制，还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制，都要重

归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的公平调节功能。通过对个人收入的重

点监控，加大股息、红利、财产租赁等资

本所得的征收，堵住高收入人群缴纳个税

的漏洞。以出台奢侈品消费税、遗产税

等，强化对高收入者、对隐形收入者的征

税力度。从实质上降低广大中低收入人

群的税负，以消除越来越多的人对收入分

配现状的不满，这才是税制改革关键举

措。（作者为省收入分配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省人事厅原副巡视员）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冷血护工

一则“冷血护工”的电视报道引起网友

热议，报道称郑州市李江沟村畅乐园老年

公寓护工郑焕明在凌晨三四点叫醒被护理

老人，强迫老人喝尿。周边居民称养老院

经常传出打人声、惨叫声。当地派出所称

已将该护工拘留调查。（6月1日《扬子晚

报》）

那么，养老机构虐待老人的问题到底

该如何求解呢？整肃养老机构，淘汰利欲

熏心、责任心差，虐待老人的养老机构与护

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与行业自律是路径

之一。提高老人的收入水平，让他们有底

气不看眼色、不受虐待很重要。而政府加

大对养老机构的投入力度，为养老机构不

虐待老人注入制度活力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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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温州交通局那样在本单位

本系统搞世袭制，只能说明他们

的无能和身手局促腾挪不开。真

正可怕的是那种集体世袭制，它

阻拦了阶层流动，播下了社会不

稳定的种子。”

——网上曝出帖子：温州市

交通系统领导给子女、亲属在温

州公路管理处安排工作，且都属

于事业编制，前后近9年，招进60

多人，称之为打造温州“世袭

局”。对此，《上海商报》社论认

为，集体世袭的腐败方式更为恶

劣。

“中国的现代化只走了一半，

甚至可以说只开了个头，但电力

消 费 总 量 已 经 超 美 国 成 世 界 第

一。”

——《环球时报》社评认为：

中国的社会组织以及中国人的生

活方式，都必须把节能省电当成

重中之重。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多

了。中国人对大房子的追求应当

克制，开小型节能车、聚餐时少上

一个菜应当成为时尚，官员应带

头，明星应带头。

民议
minyiM

5月31日，东莞市公安局举行第六场

“在线访谈”活动，治安巡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在微博上首次正面回应深圳“清危”的

影响：“为确保深圳‘大运会’期间社会治

安稳定，深圳采取措施清查各类违法犯罪

人员，不可否认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

至东莞。”（6月1日《广州日报》）

深圳一场“清危”运动，将所谓的“治

安高危人群”逼离了。然而这一部分人去

了哪里呢？如今东莞市首先站出来表态，

确认了“一部分高危人群被‘赶’至东莞”

后，对东莞的社会治安造成压力。这正好

印证了深圳“清危”运动之初网友的担心

和预言，凸现出深圳治理社会病时用“药”

不当而造成的副作用。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中国更是一个由

各大小城市和农村共同组成的整体。在

社会治安与治理问题上，需要考虑本地实

情，但更需要考虑对周边城市的影响；需

要从“我”出发，但也不能忽略了“他”的

因素；需要理顺关系，在管好本地治安的

同时，从全局出发，兼顾全国利益。

深圳市拿不出有效与可行的解决问

题的办法，于是就简单机械地进行“高危

人群清理”。结果可想而知，周边其他城

市成了“避难所”。于是，深圳市台上政绩

表演，东莞市做后台服务人员；深圳饭桌

上大快朵颐，完了一抹嘴，说：“东莞，你

来埋单”！

希望东莞市，不会重蹈深圳覆辙，不

要有城市发展洁癖，也不要在政绩冲动

下，再来一次“清理”。能摆出城市的包容

性姿态，充分尊重人权，以义不容辞的管

理者心理，依靠相关法律，脚踏实地地建

立长效化的社会治安管理体系。 刘鹏

税改不必总在个税起征点上纠结
张 扬

深圳“吃饭”
东莞“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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